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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

月二十日】西班牙国家法庭近

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

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

“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

党魁江泽民在内的五名中共高

官。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

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 

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

“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打

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十年来众多法

轮功学员遭酷刑、失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它方式迫

害致死等。据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

林和吴官正等四名中共高官皆为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

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时间回应。届

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

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这项裁决

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法条；

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

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 

“人权法律协会”卡洛斯·伊格雷西雅斯律师表示：

“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判决，意味着这些

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

正裁决。犯下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

社会，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上犯罪。西班牙正在成为

捍卫人权及普世正义的先锋。”◇ 

 2009 年 10 月 7 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湖北省武
汉市硚口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009 年 10 月 10 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武汉市
青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史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2009 年 10 月 10 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湖北省
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维胜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2009 年 10 月 29 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湖北省
武汉市江岸区 610 办公室主任胡绍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
告》。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酷刑有上百种——剥夺睡
眠、多根高压电棍电击、刑具毒打、地牢、水牢、死人床、
上绳、野蛮灌食、冷冻、暴晒、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摧残
等。在中共“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下，
已知有 333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 20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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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加拿大

总理计划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访华，这是哈珀出任总

理后首次访华。多位国会议员、参议员呼吁总理在

访华期间坚持加拿大的基本理念，在访华期间提出

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 

 贸易的背后：酷刑、虐杀、奴工和活摘器官 

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大卫•麦塔斯和我出访了十几个国家，会见

了许多自一九九九年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法

轮功学员。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被

迫工作长达十六小时，被迫挤在一起睡，遭受酷刑，

没有任何报酬。他们制作的出口产品，从成衣、筷

子到圣诞装饰物，为跨国企业转包商生产产品。这

必然构成了（跨国）大公司的不负责任和对世贸组

织的规则的违背，需要所有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做出

有效的应对。”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

塔斯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详实地论述了迫害

发生后，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

利的罪恶一直在大量发生着。◇ 

 
自二零零二年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三十多个国

家发起五十多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的刑事和

民事诉讼，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纽约州律师

朱婉琪女士在 2009 年 7 月 21 日美国纽约“法拉盛论坛”

上演讲中指出：“在中共迫害那么多的中国人那么多年

的情况下，在海外这个国际知名的修炼群体-“法轮功团

体”，也是国际知名的受迫害团体，可以说是在二次大

战之后，继国际法庭审判纳粹后，在国际上进行一个前

所未有的诉讼规模、为争取中国公民权利的司法创举。

而这些人权诉讼，也是法轮功团体多年来所采取反迫害

的形式之一。法轮功的反迫害是日不落的努力，什么叫

日不落呢？因为法轮大法洪传了 114 个国家和地区，所

以这边太阳升起了，那边太阳落下来，世界各地不分昼

夜，几乎都有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但是到现在中共还

在继续迫害，不放弃迫害，那当然只有和平解体它。”◇



 
 
 
 
 
 
 
 
 
 
 
 
 
 
 
 
 
 
 
 
 
 
 
 
 
 
 
 
 
 
 
 
 
 
 
 
 
 
 
 
 
 
 

立即发有关部门（警告相关部门及人员：接到本通告后继续犯罪者，将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追追查查武武汉汉市市青青山山区区迫迫害害法法轮轮功功学学员员史史映映霞霞的的责责任任人人的的通通告告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日）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

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

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

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本组

织从即日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2008 年 9 月 12 日上午，武汉市

青山区610办公室主任袁良洪领着30多名警察非法闯

进青山区建设二路的点石计算机学校，强行控制了学

校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正在上课的学生），并进

行无礼搜查，损坏了大量财物，抢走了多台计算机及

一些钱财；此之前几个小时校长史映霞(法轮功学员)

也被抄家并绑架。有三位在计算机学校的工作人员，

也被绑架到拘留所和洗脑班非法关押（现已回家），

而史映霞则一直被超期羁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2009 月 6月 25 日，青山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开庭审理，

在青山区 610 的操控下，史映霞被非法判刑四年，现

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女子监狱。长期以来青山分局国

保大队张祖军等人，采用了特务手段对计算机学校进

行了秘密监视。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武汉市公安局局长

胡绪鲲；武汉市 610 办公室刘华；青山分局国保大队

张祖军、瞿佑平、邓刚；青山区 610 办公室主任袁良

洪；钢花派出所警察夏小平；红卫路派出所所长潘峻、

副所长尹兵；冶金街派出所。 

中共自建政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

行，已经民心丧尽。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

党》问世后引发了中国大陆六千多万人宣布退出中共

党(团)组织的大潮，退出中共人数每天仍以三至六万

人的数量持续发展；二零零零年以来中共在中国多数

省市设有地下集中营秘密非法关押杀害法轮功学员，

从健康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强制摘取心、肝、肾、

肺和眼角膜等器官供移植使用，因主要器官被摘除而

死亡的法轮功学员尸体被就地焚化灭迹。这种灭绝人

性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赴中国大陆全

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已成立。自二零零

三年以来包括江泽民在内的涉嫌参与迫害的中共官

员已有三十人在国际上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及酷刑罪”正式起诉。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追查国

际”全面启动了 “全球监视追踪系统”，涉案凶手

和直接责任人会被列入全球监视追踪名单。 

 “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对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进行全面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本组

织欢迎知情人收集保存上述人员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包括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及其贪污腐败、

拥有不法资产及海外资产（无论以何种方式藏匿转

移）的情况，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本组织。 

附 件  1 ：“ 禁 止 酷 刑 犯 入 境 美 国 法 案 ”

（Anti-Atrocity Alien Deportation Act）：2004 年

12 月 17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签署法案，授权司

法部追踪那些犯有战争罪、酷刑、群体灭绝罪、迫害

宗教信仰，以及侵犯人权的外国人，限制其入境或将

其驱除出境。根据新的法案，曾经酷刑折磨他人者、

犯下群体灭绝罪行者，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者，不准此

种人入境，或将其从美国驱逐。法案还包括（1）在

国外参与实施酷刑和杀人的外国人；（2）“群体灭绝”

和“特别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者。美国移民归化

法第 212(a)(2)(G) 条规定，外国政府官员在过去的

两年中从事参与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

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电话：1-347-448-5790；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Box 84， New york,NY 10116 
网址： http://upholdjustice.org/,  
http://zhuichaguoji.org 
附件 1：“禁止酷刑犯入境美国法案” 

江泽民等中共官员涉嫌“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

酷刑罪” 在海外告上法庭的有 30 名高官被诉、判：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李岚清、周永康、刘淇、

夏德仁、赵志飞、吴官正、潘新春、孙家正、刘京、

薄熙来、郭传杰、陈至立、贾庆林、李长春、黄菊、

王渝生、王太华、王旭东、王茂林、苏荣、徐光春、

李元伟、贾春旺、林炎志、赵致真、黄华华、张德江。


